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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局對境外間接轉讓內地居民企業股

權採取了徵收行動
稅務快訊

最近，中國稅務系統相關的媒體報導了一則新聞，中國江蘇省江都稅務局執行了國家稅務總局

《關於加強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所得企業所得稅管理的通知》(國稅函[2009] 698號文(『698號

文』)， 對一外國集團間接轉讓一間持有中國居民公司的香港中間控股公司的股權，徵收了非居

民企業所得稅1.73億元。該報導說，這是迄今為止國內徵收的一筆最大的境外企業間接轉讓國內 

企業股權的所得稅稅款。

該次徵收行動涉及一間位於揚州的中外合資企業 （『揚州公司』），一外國投資集團通過一間

香港中間控股公司持有該揚州公司的49%的股權。報導說中國稅務局於2009年已獲悉該外國集

團有意進行股權轉讓，該轉讓並於今年1月完成。有關稅局立刻進行緊急立案調查，通過揚州公

司向股權轉讓的買賣雙方發信，要求提交相關資料，中國稅局並從互聯網上下載了該股權轉讓買

方的美國母公司的新聞稿。有關案例在本年4月審核完成，中國稅務局向揚州公司發信，通知其

股權轉讓在中國負有納稅義務，應申報納稅，最後，1.73億元的資本增值所得稅於本年5月收繳

入庫。

根據有關媒體網站的報導，該案例有如下特點：

1. 它並非由原投資方主動按698號文要求申報，而是由中國稅務當局通過各種渠道瞭解得知， 

 中國稅局並從互聯網找到買方收購股權資料，進行翻譯，從而瞭解到交易的詳細資料。

2. 中國稅務局於2010年2月通過中國的居民公司向間接轉讓中國居民公司的原投資方 (賣方) 及 

 買方均發出了要求提供相關資料的通知。

 2009年12月公佈的698號文只提及如符合相關條件，原投資方（實際控制方）應負責向中國 

 稅局進行申報，並沒有談及買方需要提供資料，因此，買方在股權交易中應負有甚麼責任一 

 直是關注點。該案例說明了在執行698號文的實際操作中， 中國稅局也可要求買方提供資 

 料，至於有關法律的依據，報導並沒有說明。

 有關報導只提到原投資方在中國稅局的要求下提供了3份文件，沒有提及股權購買方有提供 

 文件。在該案例中，由於原投資方提供了資料及最終繳納了資本增值稅，中國稅務局也就結 

 案，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手段追討。如果投資方拒絕提供資料，或不協作回應稅務局的要求， 

 中國稅局將採取甚麼手段作進一步追討，在該案例中無法得知。

3. 中國稅務局在判斷是否向間接轉讓股權的賣方徵收資本增值稅時，主要是考慮香港中間控股 

 公司是否缺乏『經濟實質』，從而據此應用一般反避稅條款否認香港公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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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稅務局以買方的股權轉讓新聞稿中沒有提及香港中間控股公司為一項間接證據，判定該香 

 港中間控股公司不具備經濟實質，這說明中國稅務局對一件稅務案例的查核，往往並非全部依 

 賴納稅人提交的資料，也會從各方面搜集證據，互聯網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這與中國稅 

 務局在進行其他稅務調查 (例如轉讓定價調查)的做法是一致的。

5. 在該案例中，江都市國稅局是向揚州公司發出文件，通知其股權轉讓在中國負有納稅義務，而 

 所得稅申報表是由揚州公司填報，這說明揚州公司在是次境外股權間接轉讓的交易中，無可避 

 免地負有協助申報的責任，假如今後發現申報有誤，稅局可追究該揚州公司作為中國居民公司 

 的責任。

通過對該案例的分析，我們有如下建議：

1. 海外集團公司應盡快審閱集團對中國投資的股權架構，是否存在有698號文的風險。在該案例 

 中，中國稅務當局以香港的中間控股公司沒有經濟實質為依據，採用反避稅法來否定香港公司 

 的存在。但是，一間中間控股公司的成立，往往主要是出於法律及經濟上的考慮，而稅務上的 

 考慮往往是次要的，投資者如何證實該些商業目的是對稅務局採取反避稅條款的一抗辯關鍵。 

 因此，投資者應諮詢其專業稅務顧問，清楚瞭解698號文對投資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對投資 

 架構應具備有足夠的商業目的及經濟實質，並有足夠文件以作支持。

2. 由於股權交易公報文件是一法律文件，中國稅務局會將該些文件作為法律依據之一。因此，對 

 於股權交易的披露應小心謹慎，交易雙方不應設定中國稅務局難以查核而簡單從事，有關文件 

 應按投資者設立中間控股公司的實際出發點，充份地、合理地、有依據地闡述其商業目的，經 

 濟實質及出發點，從而作為支持或抗辯的理據。

3. 對有機會成為於中間控股公司股權轉讓的買方，應諮詢專業稅務顧問，對其應負的責任以及如 

 何保障本身的利益，作出合理的、及足夠的防禦措施，並進行相關的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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